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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23   证券简称：河北宣工   公告编号：2016-74 

 

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10

月 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2016年 10月 22日公司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

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。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，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，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

过如下决议： 

一、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表决票董事

总数的 100%，审议通过《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

全文及正文》。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二、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表决票董事

总数的 100%，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。全文详见巨潮

资讯网站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2016 年度公司拟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为公司审计机

构，对公司财务年报和内部控制进行审计，年度审计费用 33 万元，其中：财务

业务审计费用 25万元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8万元，聘期一年。 

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该项议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，公司独立

董事对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发表同意意见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表决票董事

总数的 100%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。 

（一）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，公司经营范围是：推土机、

装载机、压路机、吊管机及系列产品和配件的生产、销售（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

外）；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；经营本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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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辅材料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

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；凿岩设备、平地机、起重设备、叉车、拖拉机的

销售。冶金机械、环保机械、矿山机械、专用车辆设备及配件的生产与销售。 

现修订为：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，公司经营范围是：建筑工程机械、

农业机械、冶金机械、环保机械、矿山机械、专用车辆设备及配件的研发、生产、

销售、租赁、维修、技术服务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 

（二）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：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19800万股，

分别是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00 股，占公司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0.0005%，无限售条

件流通股 197,999,100股，占公司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99.9995%。      

现修订为：第十九条：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19800 万股，全部为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。 

（三）原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：公司股东大会对下列事项进行表决时，应当

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： 

1、公司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（含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或其他股份性质的权

证）、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、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（但具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在

会议召开前承诺全额现金认购的除外）； 

2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，购买的资产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净值溢

价达到或超过 20%的； 

3、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偿还其所欠公司的债务； 

4、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； 

5、在公司发展中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。 

公司发布股东大会通知后，应当在股权登记日后三日内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

知。公司公告股东大会决议时，应当说明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、所持

股份总数、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的比例和表决结果，并披露参加表决的前十大

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持股和表决情况。 

上述事项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，经全体股东大会表决通过，并

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，方可实施。 

现修订为：公司股东大会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。公司发布股东大会

通知后，应当在股权登记日后三日内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。公司公告股东大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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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议时，应当说明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、所持股份总数、占公司社会

公众股股份的比例和表决结果，并披露参加表决的前十大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持股

和表决情况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表决票董事

总数的 100%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》。全文详见巨潮

资讯网站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五、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表决票董事

总数的 100%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全文

详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站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特此公告 

  

 

 

 

 

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

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
